附件1：村低保复核流程

[bookmark: _GoBack]1、各村召开两委扩大会议，成立本村低保复核工作领导小组。
2、以村喇叭广播、村级微信群、张贴通知等方式传达低保文件精神，告知村民开始低保申报工作，确保村民及时申报。
3、收集村民低保申请，核对授权书，二代身份证或户口本复印件，填写信息导入模板（电子版），进行信息比对。
4、省民政事业中心出具核对报告后，对比对结果无异议的受理申请，比对结果有异议同时不符合沁政办[2019]59号文件规定特殊情况的，要告知申请人。
5、村委对核对结果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进行资料收集。
6、包村领导、包村干部、民政工作人员、村委工作人员对照认定办法对申报对象进行入户调查。
7、收入测算，召开民主会议进行评议。
8、填写审批表，整理相关资料，上报乡审核，村委进行第一次公示。
9、各村上报过录表（电子版），每户的低保资料拍照命名后上报（每户一个文件夹），进行网上审批。
10、审核公示无异议后，经乡人民政府审批，乡、村两级进行第二次公示。
